景田集团拟对2026年度成品常温运输服务进行公开招募，欢迎国内具有合法资质的单位报名投标，现将相关事宜公布如下

一、 项目说明：

• 1.1、 起运点： 景田集团各工厂

• 1.2、 送达区域：全国各地

• 1.3、 运输产品：单支/瓶/桶容量小于10L产品，包装方式含装箱产品、膜包产品、简装产品。

• 1.4、 运输类型：汽运。

• 1.5、 运输量：全年约6万吨，其中广东省、北京、上海、浙江省、江苏省全年各约1万吨（仅供参考）。

• 1.6、 需提供末端卸货或上楼服务，具体卸货要求详见报价单。

• 1.7、 城市配送数量不等，具体数量详见报价单。

• 1.8、 承运单位需要代垫支付（3个月）各网点的服务费，预计垫付50万/月。

二、 投标须知：

• 2.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 2.2、 须注册具备合法营业执照和经营执照资质；

• 2.3、 须提供效期内证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三证合一或五证合一）、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 2.4、 须有仓库管理经验，拥有自有或长期租赁的仓库，并提供仓库证明（如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 2.5、 须保持仓库周边环境清洁、干燥、无污染源，远离垃圾场、污水处理厂、化工厂等易产生粉尘、有害气体、蚊蝇的区域；仓库地面、墙面需做专业的防尘、防水、防潮、防鼠、防虫工作，以及库内严格执行消防安全条例；

• 2.6、 须具备仓库管理系统，实现库存实时更新与查询；

• 2.7、 须提供全国范围内的配送服务；具备足够的车辆和人员，保证及时配送；

• 2.8、 须具备货物跟踪系统，能及时提供货物的位置和状态信息；

• 2.9、 须采取适合的措施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

• 2.10、 投标人从事食品、快消品货物运输类两年以上，符合食品行业运输要求，如有同类饮料、水饮运输经验为佳。

• 2.11、 须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能开具运输行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 2.12、 2024年度经第三方审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 2.13、 投标人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经营异常（提供从信用中国网站下载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下载时间为招标文件发售之日起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之间任一天）；

• 2.14、 投标人不得为《景田（深圳）食品饮料集团有限公司》及景田集团下属企业黑名单中列入的企业（由招标小组统一查询，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 2.15、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公章，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 投标日期：

• 3.1、 投标日期： 2025年11月20日00：00前将投标资料送达我司，逾期视为无效标书；

• 3.2、 中标公布日期： 2026年12月20日前；

• 3.3、 运作日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 3.4、 开标结果公布景田官网http://www.ganten.com.cn/news.html；

• 3.5、 投标方式

寄送标书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四路二号方大城T2座20层

收件人：景田集团物流招标事务组

电话： 0755-26788887，分机号6020。

（联系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14：00-17：30）

四、 投标保证金

• 4.1、 投标保证金金额：10万元人民币；

• 4.2、 保证金退回：自公布投标结果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无息退回未中标企业保证金；

• 4.3、 如投标企业已有缴纳10万元保证金在我司的，免缴本次投标保证金。需要提供保证金缴纳凭证。

• 4.4、 保证金缴纳账户：

           账户：  景田（深圳）食品饮料集团有限公司

           账号：  1100 2883 3817 01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华侨城支行

           汇款说明请填写：“物流投标保证金”

五、 投标书要求

• 5.1、 报价单一式一份并盖公章。

• 5.2、 电子版（EXCLE格式）报价单及投标书扫描件存入U盘。

• 5.3、 以上资料请提供纸质，每页均需加盖公章。除《报价单》外，全部装订成册。所有文件及资料、U盘请装文件袋并密封。

• 5.4、 在快递邮寄封面标识《2026年专标水物流运输投标书》及投标人全称。

• 5.5、 在标书封面标识投标公司全称，预留投标联系人及电话。

• 5.6、 投标为一次性投标，投标人按上述要求制作标书邮寄或送到景田总部。

• 5.7、 保证金缴纳及退还信息按附件填写完整。

• 5.8、 合同期限为一年，运费每月结算一次。自收到真实有效的发票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将运费转账至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 5.9、 投标后，中标企业因自身原因弃标的，既主观原因导致的弃标行为，如：报价失误、弃标等，其投标保证金则应被“没收”，不予退还。

• 5.10、各物流运输线路，投标最低报价不予入围。

六、 其他事项

• 6.1、 本次招标不设述标环节。

• 6.2、 各投标人不论中标与否，均应该对招标文件内容保密。

• 6.3、 对于提供虚假资料的投标人，经查明取消其投标人资格。投标人参与报价应符合市场公允价，发现恶意投标报价严重悖离市场公允价取消其投标资格。

 

景田（深圳）食品饮料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4日
